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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艺韵长青”——庆祝湖南省文化馆成立70周年美术、书法、摄影作品邀请展作品授权书

兹同意将本人参加“艺韵长青”——庆祝湖南省文化馆成立70周年美术、书法、摄影作品邀请展报送的作品《                  》，授权给本次活动举办单位（湖南省文化馆），用于开展公益性宣传、展示和出版。本人承诺：授权作品及有关资料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，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。若有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，由本人解决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本授权书的授权期限为三年。期满时，授权人若无相反意思表示，本次展览的举办单位可在本授权书约定范围内继续使用。
授权人身份证：
	





	









授权人（签名）：

授权人手机号：

授权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